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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法明年3月15日起实施，霸王条款将失效

七七天天内内退退货货，，无无需需理理由由

我国现行消法只规定了
消费者享有人身、财产安全
不受损害等9项权利，但没有
隐私权等个人信息保护的规
定。而近年来，因住宿、网上
购物等因素导致个人信息泄
露的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
者，一些经营者利用职务之
便将消费者个人信息用作牟
利的工具出售。

对此，新消法规定，经营
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个人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
消费者同意。

经营者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
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
用信息。经营者对收集的消
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
密，不得泄露、出售或向他人
非法提供。

新消法还规定，经营者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或其他必
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
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
露或丢失的情况下，应当立
即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未
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或者
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
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收集消费者信息须经本人同意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对记者表示，这次将个人信
息受到保护作为消费者的一种权益确认下来，是消法修订的
一大亮点。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必须正当、必须有必要、必
须明示、必须经本人同意、必须严格保密、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民法室主任贾东明介绍，网
络销售交易额、网络零售交
易额，2006年是263亿元，到
2012年达1 . 3万亿元，6年增
加了48倍。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
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全国各级消费者协
会 共 受 理 网 络 购 物 投 诉
20454件，占销售服务投诉
量的52 . 4%。

对此，新消法规定，经营

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
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
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
刊及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
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
宜退货的商品除外。法律
同时明确，退货运费由消费
者承担。

消费者七天内有“后悔权”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
俊海说，网购活动存在恶意竞争等乱象，需要对其有规范。有
了“后悔权”，让消费者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有助
于督促商家在开展活动时“有一说一”，自觉杜绝虚假广告和
虚假宣传，还可以督促商家集中精力到提高自己产品或服务
的质量上来，成为真正受消费者喜欢的商家。 据新华社

消费者维权最大的困
惑 ，就 是“ 为 了 追 回 一 只
鸡，必须杀掉一头牛”，由
于与商家之间存在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举
证时非常困难。“举证问题
是消费者维权难的主要障
碍。”山东省消协商品监督
部的王庆敏介绍说，尤其
是涉及汽车、电器等耐用
商品或装饰装修服务等情
况时，因为举证难，很多消费

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在强化经营者义务方

面，“举证责任倒置”很受消
费者关注。新消法规定，经营
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
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装饰
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
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
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
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
证责任。

遇维权纠纷，经营者负责举证

山东省消协公职律师唐雪宇说，如果“谁主张谁举证”，那
么消费者就要举证、证明，包括鉴定，这对消费者是很困难的；
而对经营者来说，证明商品在消费者购买的时候没有问题和
瑕疵相对比较容易。“责任倒置制度将成为破解消费者维权成
本高的利器。”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在网上购买东西，拿到
实物的时候发现跟照片相差
很大”，这是不少消费者都遇
到过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并
不鲜见。中国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今年8月发布报告显示，
售后服务、退款问题、虚假促
销、网络诈骗等问题成为今
年上半年网友投诉最多的问
题。

为此，一审草案规定，如
出现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展销
会、租赁柜台适用相同的条
件，向消费者承担先行赔付

责任。在新消法当中，提出了
对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的先
行赔付制度——— 如果在网络
上购物，商品出现问题，消费
者可以直接找网络交易平台
交涉，而网交平台需要先行
赔付。

新消法增加了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向消费者承担先
行赔付责任的条件，即不能
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
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
式的，才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他们在赔付之后，也可以再
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追偿。

网购出问题，平台先赔付

“这几年，消协接受的网购相关的投诉越来越多，售后服
务、退款问题、虚假促销是最重要的投诉点。”山东省消协公职
律师唐雪宇介绍说，无条件退货的规定对于保护网购消费者
的权益意义很大。“在非现场购物过程中，消费者难以获得足
够信息，因此理应让消费者拥有一定程度的退货权。”

本报记者 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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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过程中，不少消
费者会遇到这样的不公平待
遇：商家在交易时附加一些
莫名其妙的条款，或者在店
堂内随意贴一些告示，单方
面规定，在一些情况下，责任
由消费者承担。出现纠纷时，
这些霸王条款成为商家的护
身符，加大了消费者的维权
难度。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通知、说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
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和减免
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借助
技术手段强行交易。

新消法明确，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
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
无效。

银行“离柜概不负责”条款作废

保险公司不理赔、航空公司退票费率惊人、银行“离柜概
不负责”，酒店收开瓶费、要求最低消费，这一切，都可归咎于
格式条款，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刘俊海曾公开表示，一
系列霸王规定将随之作废。这些不合理收费构成了霸王条款
的基本要件，如果继续收取就是违法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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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法强调：广告经营
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
费者损害的，与经营者承担
连带责任。同时增加一款规
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
人在前款虚假广告中向消费
者推荐商品或服务的，同样

负连带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

织、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
告或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
者推荐商品或服务，造成消
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
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
带责任。

虚假广告代言人及发布者将担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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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上午，新修改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下称“新
消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表决
通过，新消法赋予消费者七
日“后悔权”的同时，还规定
经营者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告示等霸王条款无效。
另外，药品、食品、神医等虚
假广告的发布者也将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自该法1993年颁
布后的首次修改，且修改内
容多。修改后的法律将于
2014年3月15日国际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施行。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
用的三倍。同时增加规定：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
为500元。

同此前的草案相比，
提 高 了 消 费 者 的 赔 偿 金
额，加大了商家的违法成
本。此前的一审草案将现
行消法第四十九条改为第
五十四条第一款：“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两倍。”

此次修法还强化惩罚性
赔偿力度。新法规定，经营者
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
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
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有权
要求经营者依照该法相关法
条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
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
性赔偿。

遇消费欺诈获三倍赔偿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
法室主任贾东明说，如果造成
消费者死亡的，实际上要把几
块损失加在一起。第一块是人
身伤害损失，这里包括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误工损失、丧
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再加财产
损失，再加精神损害赔偿，算下
来就是这些损失打包打好了，
再乘以“3”，比如实际损失是70

万，那么就是再加两个70万，就
是210万。

有不少网友认为惩罚性赔
偿应该不设上限，让违法商家倾
家荡产，但贾东明表示，天价的
赔偿也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贾东明说，在美国的司法
实践当中，过高的惩罚性赔偿
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一是给
经营者造成过重的负担，导致

一些企业破产。二是经营者会
把接受惩罚转换成商品的成
本，加到消费者身上。另一方
面，很多企业不敢开发新产品，
不敢使用新技术，怕不成熟的
商品和技术带来损害，所以，对
科技发展也会有影响。

贾东明介绍，从目前司法
实践来看，对造成消费者死亡
的赔偿金的确定要根据上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计算。2012年中国的这一平
均数是24500多元，乘以20是49

万，以此为计算基数，如再加两
倍惩罚性赔偿就是近150万。有
些发达地区如上海，这个惩罚性
赔偿额度会达240多万。“就我们
国家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来看，这个赔偿额已经比较高
了。” 据新华社、央视等

死死亡亡赔赔偿偿为为何何要要设设上上限限
答疑

专家表示，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具有强烈的可引导性，明星
代言的虚假广告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不可忽视。

本报记者 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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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条中规定的‘赔偿损失’，不仅包括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山东省消
协公职律师唐雪宇介绍说，新法加大了经营者的赔偿力度，在
实践中必将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 本报记者 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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